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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 规划概述

1.1 规划编制背景

以镇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，助力鹤山典型县建设

       2023年，鹤山市被列入广东省“百千万工程”首批典型县名单，要求集中资源打造典型样板，为全省高质量发展
提供有益借鉴。鹤山市为保障典型县建设工作落实到位，发挥规划引领作用，推进镇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，引导
“百千万工程”建设项目有序开展，保障空间资源合理配置、用地布局集约高效。
       桃源镇配合鹤山市典型县建设工作，按照《广东省镇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技术指南（试行）》编制《江门市
鹤山市桃源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—2035年）》，进一步增强规划服务支撑能力，助力“百千万工程”不断走
深走实，实现乡村振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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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 规划概述

1.2 桃源现状

人口现状
桃源镇常住人口34077人，其中城镇人口
18202人，乡村人口15875人。

社会经济
近年来，桃源镇充分利用列入省产业有序转移
主平台的契机，围绕新材料、装备制造、电子
信息三大产业链开展招商，2023年全年规模
以上工业总产值119.81亿元，规模以上工业
增加值增速8.7%；成立金峡水产养殖农民专
业合作社，打造“鹤山金峡蓝龙”品牌，深入
开展“百村共兴”行动，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。

区位交通
桃源镇地处鹤山市东部，东邻雅瑶镇，南与鹤城
镇接壤，西连龙口镇，北与沙坪街道交界，属鹤
山市卫星镇。依托G325、江肇高速等区域交通
对外联系，区位交通条件较好。

现状用地
以农林用地为主，面积约42平方公里；建设用地
约11平方公里。

资源特征
桃源镇地处珠江三角洲西部，毗邻鹤山市城区，
属丘陵地区。地势南高北低，由南向北倾斜。主
要山峰有垌企山、马山、龙盘岭、猪幄山、棠山、
花果山。境内最高峰位于垌企山，海拔123米，桃
源镇境内最大河流为桃源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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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 规划概述

1.2 规划期限与范围

规划期限
本规划基期为2020年，期限为2021年至2035
年，近期至2025年，远景展望至2050年。

规划范围
本规划范围为桃源镇全域范围，包括1个社区、
11个行政村，不涉及海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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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 规划目标与策略

2.1 上位指引

低效用地整治

蓝龙虾产城融合

金峡水库

钱塘彩龙
耕地保护

乡村振兴

生态文旅

四好农村公路

林业碳汇

绿美

花卉苗木

高铁新城

五金制伞

落实江门市对桃源镇“综合型”的城镇职

能定位，以产城融合建设为抓手，统筹安排

镇的产业平台、生活服务、基础设施、公共

服务设施建设。

落实鹤山市对桃源镇的规划定位，依托珠

肇高铁鹤山西站进行站城一体TOD开发，承

接湾区要素转移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，完善

综合服务职能。加快推进国道G325复线等区

域重要交通的建设，带动周边经济发展。推

动桃源长江工业园升级改造，建设高标准现

代化产业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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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 规划目标与策略

2.2 城市性质

站城一体的枢纽新区
珠西科创新平台

Ø 推进高铁新城建设，加快推进鹤山西站与桃源圩镇、城区以及物流港连接和联动，辐射带动环高铁产业发展和周边村镇融合发展。

Ø 利用好省承接产业有序转移主平台，重点发展新材料、装备制造、电子信息三大产业链，同时提升伞篷、纺织等传统产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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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 规划目标与策略

2.3 空间发展策略

划定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、城镇开发边界等强化对资源的管控，
坚守人口规模、土地资源、生态环境等底线，提高资源的合理化利
用水平。

底线约束

统筹配置片区各镇城乡公共服务设施，改善人居环境，营育片区地
域景观，利用连片农业优势，塑造田园风光，保护和传承历史文化，
彰显西江流域特色，打造便利共享、活力多元的宜居家园。

品质提升

新机遇、新动力给予片区产业发展转型的机遇，抓创新、赋新能，
做强地域特色农业，技术升级传统制造业，重点发展电子信息、新
材料、装备制造等新兴战略产业，全面融入鹤山产业发展格局。

转型发展

积极融入鹤山市“两翼双城”城镇发展格局，开展制造业、生态等
领域的合作。协同推进西江流域生态空间格局优化和城镇化高效协
调，提升区域国土空间治理现代化水平。

区域协同

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为核心，优化城镇空间布局结构，推动构建城镇
发展新格局，提高空间配置效率，顺应人口发展趋势，有效聚集城
镇功能与人口，塑造形态多元化、结构协同化、约束刚性化的空间
布局。

空间优化

实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，以乡镇为基本实施单元，整体推进农用地
整理、建设用地整理和乡村生态保护修复，优化生产、生活、生态
空间格局。

土地综合整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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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3 总体格局

3.1 构建“一心两轴四区”的国土空间开发利用格局

一心
两轴
四区

高铁新城中心。

沿顺鹤高快速路形成产城融合发展轴、沿G325形成城乡融合发展轴。

城镇综合发展区、中欧物流发展区、高新产业发展区、生态农业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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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3 总体格局

3.2 落实底线，强化资源管控

p 耕地保护目标：为实现耕地的总量动态平衡，严格落实
上级下达的耕地保护任务

划定耕地保护目标4.17平方公里 。

p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：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
产品供给，实施永久特殊保护的耕地

落实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3.52平方公里。

p 生态保护红线：生态空间范围内具有特殊重要生态功能、
必须强制性严格保护的区域

桃源镇无生态保护红线。

p 城镇开发边界：城镇发展需要，可以集中进行城镇开发
建设、以城镇功能为主的区域边界

落实城镇开发边界10.77平方公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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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3 总体格局

3.3 打造“1+2+9”三级镇村体系结构

p 主中心
镇区（竹朗社区）是全镇的政治、经济、教育、文化和休闲主

中心。

p 重点发展村庄
包括旺龙村、蟠光村共2个行政村。具备一定的人口规模基础和

较好的产业发展条件，强化综合服务和特色产业功能，辐射带动周
边村。

p 一般发展村庄
包括龙都村、三富村、蟠龙村、富岗村、中胜村、钱塘村、中

心村、龙溪村、甘棠村共9条行政村，重点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，
逐步缩小城乡生活水平和公共服务差距，提升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
平。依托山地生态资源或田园乡野环境特色，发展休闲度假、生态
观光旅游、乡村人文休闲旅游服务等职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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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4 优化产业空间布局

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，优化桃源产业空间布局
p 优化第一产业，构建生态农业示范片区

以桃源花卉、桔普茶、蓝龙虾等特色农业资源为基础，扩大特色农业种养
规模。以生态农业为主导，结合乡村振兴战略，重点发展农田观光、果蔬采摘、
传统农耕体验等农旅体验项目，大力发展生态农业、休闲农业和品牌农业。

p 强化第二产业，打造先进制造产业和新兴战略产业集聚区
打造先进制造业产业集聚区，依托建桃工业区、富民工业区、德胜工业区

等沿国道325分布的产业集群，加快推进产业链的上下延伸，推动传统产业、重
点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。重点发展电子信息、新材料、装备制造等新兴战略
产业，打造鹤山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带上的重要节点。

p 活化第三产业，营造集农文旅一体的旅游胜地
结合金峡水库等水系资源和当地乡风民俗，提升镇域文旅产业建设水平，

完善旅游服务中心等相关配套服务功能。大力发展农业观光体验、休闲农业等
乡村旅游业，完善中心镇区公共服务职能，提升镇区综合服务水平。依托珠西
物流中心，重点发展第三方物流、贯穿制造业的采购、生产、销售、回收等环
节的生产性物流服务及相关配套，助力鹤山打造物流新城。依托鹤山西站，完
善高铁配套服务功能，打造高新产业发展片区。

花卉苗木 蓝龙虾

鹤山西站 金峡水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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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5 综合交通体系

建设市镇村三级道路体系

p 完善农村道路，打造优美乡村路径。统筹考虑各村交通需求、土

地使用、经济发展等因素，确保乡村道路网布局合理。积极推进

“四好农村路”建设，提升乡村道路水平。

p 形成“方格网状”的主次干路网络，促进镇区内部系统循环。国

道G325及国道G325复线为城市交通性干道，疏解过境交通。由

人民南路、新环路、桃雅路及疏港路等道路构成桃源镇连接周边

城镇的主干道，承担片区内及片区间的客运交通联系，提供主要

的公交服务。

p 优化鹤山市省县道网络，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。省道主落实辅优

化，县道主要是对既有道路提升改造，同时结合用地方案、永久

基本农田局部调整线位，强化镇村交通衔接。

p 打造千里步道，提升绿美慢性品质。建设桃源镇千里步道，串联

山水生态节点，乐享高品质慢行生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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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6 统筹设施布局

6.1 建立“镇—村/组”两级公共服务设施体系  

p 镇级服务公共中心（1个）
桃源镇公共服务中心

p 村级公共服务中心（11个）
旺龙村、中心村、龙溪村、龙都村、三富村、蟠龙村、

富岗村、中胜村、钱塘村、蟠光村、甘棠村村级服务中心。

镇区—村/组生活圈与服务功能对应关系示意图

菜场

便利店

幼儿园 老年活动室

健身点

生活服务
小学 社区文体设施

社区行政服务

社区卫生中心 超市

高中

初中
就业通勤 大型文体设施

商业综合体高校、培训机构

5-
15min

20-30min以
上

5-10min



江门市鹤山市桃源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—2035年）公示草案江门市鹤山市桃源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—2035年）公示草案

06 统筹设施布局

6.2 构建绿色智慧市政设施网络  

规划至2035年，向桃源镇供水的给水厂共有2处，
分别为第二水厂（19.5万吨/日）、第三水厂（远
期19万吨/日）、扩建现状桃源加压站（15万
m³/d），沿国道325两侧布设供水主干管。

构建安全可靠的给水系统

规划至2035年，镇域扩建现状桃源污
水处理厂（2.0万吨/日）。镇区内污
水排至桃源污水处理厂、镇域内工业
区污水由工业内部污水处理设施处理。

打造集约互联的排水系统

规划保留2座110千伏变电站；
新建3处变电站分别是110kV青
文站、110kV马山站、110kV金
峡站。

加强电力供应与保障

规划至2035年，扩建1处现状桃源环卫服务站。
实现“分类投放、分类收集、分类运输、分类处
理”，优化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方式，推进固体废物
资源化利用设施建设，发展循环经济。

完善环卫体系建设

桃源镇域主要接收江门蓬江来气。镇域内近
期主要采取中压管网联网方式。镇域燃气供
给以管道天然气为主，瓶装液化石油气为辅，
构建镇域接入系统，保障镇域用气供应。

升级燃气供应系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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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7 统筹用地配置

7.1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思维优化利用 

统筹各类建设用地需求，充分尊重农民意
愿，稳妥有序开展拆旧复垦、增减挂钩等
工作，有序开展农村宅基地、工矿废弃地
以及其他低效闲置建设用地整理，优化农
村建设用地布局结构，引导村庄集中建设。

村庄集中

按照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的要求，结
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，优化生态用地
布局，保护和恢复乡村生态功能，维护
生物多样性，提高防御自然灾害能力，
保持乡村自然景观和农村风貌。

生态优美

统筹推进低效林草地和园地整理、农田
基础设施建设、补充耕地、现有耕地提
质改造、宜耕后备资源开发、高标准农
田建设等，优化耕地布局，提高耕地质
量和连片度。

良田连片

支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用地，支持
农村新产业新业态融合发展用地，
支持农村特色产业发展用地，提升
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效益和集约化水
平，助推乡村全面振兴。

产业集聚

全域土地
综合整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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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7 统筹用地配置

7.2 促进建设用地布局优化

加快批而未供、闲置土地处置。
深入推进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。
稳妥推进旧城镇、旧村庄有机更新。
鼓励土地资源立体复合开发。

城 镇 用 地

优化村庄建设空间布局，提升土地利用效率。
优先保障农民合理的宅基地建房需求。
完善各项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。
支持与保障乡村振兴产业项目落地。

村 庄 用 地

存量时代增量时代

城乡一体化城乡二元化

向“土地存量”
要“发展增量”新城新区找增量

有机更新大拆大建

高质量发展粗放发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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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8 规划实施保障

8.1 强化规划编制指引，建立定期体检评估制度

落实县级规划
严格落实上级规划确定的发展战略、城镇职
能、指标分解等要求，确保详细规划编制符
合上位规划的管理要求。

指导详细规划
• 在城镇开发边界以内，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，

作为指导项目建设的法定依据；
• 在城镇开发边界以外的乡村区域开展村庄规

划优化提升，通过编制实用性村庄规划或村
庄规划通则管控要求的方式，实现规划管理
全覆盖。 建立定期体检评估制度

各部门配合鹤山市自然资源局开展“一
年一体检，五年一评估”的工作。

明确评估体系和流程
落实“一年一体检、五年一评估”的常态化实
施监督机制。进行数字化规划管理。

长期跟踪和监测
各部门共同协作，对各项指标进行分类
管理，对所负责的评估指标进行长期跟
踪和更新，配合实施评估工作的开展。

4

1

3

5

2

实施保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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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8 规划实施保障

8.2 村庄规划通则管理

村庄规划通则管理
1.加强粮食安全、生态保护意识，村庄开发建设不得占用生态保护红线、永久基本农田。
2.村庄建设活动应在村庄建设边界内进行，引导村庄集中布局。
3.新申请的宅基地需严格执行“一户一宅”政策。
4.规划新增的村民农村宅基地用地面积不得超过120平方米，建筑层数不得超过4层，建
筑高度不得超过15米。
5.村庄产业项目引进与用地，应符合乡村振兴用地政策。
6.严格保护自然生态，未经许可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挖山取土、采伐、采挖林木，破
坏自然山体。
7.加强历史文化保护，未经批准不允许随意改变文物保护单位原有状况、面貌及环境。
......

不需编制村庄规划或无条件、暂不编制村庄规划的村庄，可根据村庄规划通则
管控要求，作为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、核发乡村建设项目规划许可的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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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谢您的谏言！

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，如涉及版权问题，请与桃源镇人民政府联系。


